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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

“比普通电子烟有劲”“越吸越上头”“特别口
味”……近年来，被冠以各种标签的“上头电子烟”悄
然流行，尤其在年轻人中引发了一股跟风热潮。4月
28日，古交市检察院通报了该院办理的一起向未成
年人出售“上头电子烟”案件，以案释法提醒公众警
惕新型毒品，切记“‘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47 条规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
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走私、贩
卖、运输、制造毒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认定为刑法第347条第4款规定的“情节严
重”：向多人贩卖毒品或者多次走私、贩卖、运
输、制造毒品的；在戒毒场所、监管场所贩卖毒
品的；向在校学生贩卖毒品的；组织、利用残疾
人、严重疾病患者、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
儿的妇女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国家
工作人员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其他
情节严重的情形。

十六七岁的小年和小
宇（化名），是关系很不错的
好朋友，平时都喜欢在网上
冲浪。上网过程中，他们时
常会看到一些有关“上头电
子烟”的信息，对其“与众不
同”的特性好奇不已。

“吸上后劲足”“越吸越
上头”……2023 年 10 月，小
年看到有人在社交平台发
布信息，售卖“上头电子
烟”。一时兴起，他主动联
系对方，商谈后决定购买

“上头电子烟”“尝尝味儿”。
随后，小年找到小宇，

两人一同与对方见了面。
花费数百元，两人购买了 1
个“上头电子烟”烟弹。

2023 年 11 月底，公安民
警根据线索，查获一起吸食

“上头电子烟”案件，将正在租
住处“吞云吐雾”的男子白某
抓获。

经讯问，白某如实交代自
己以贩养吸，曾向两名未成年
人售卖“上头电子烟”的犯罪事
实。侦查终结，公安机关将案
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古交市检察院审查认为，
白某的行为已涉嫌贩卖毒品
罪，随即向法院提起公诉。经
审理，法院一审判处白某有期
徒刑 3 年 7 个月，并处罚金 1
万元。白某不服判决提起上
诉，但被驳回维持原判。

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看似新奇的电子烟，隐藏着巨大的
危机。”承办检察官介绍，“上头电子烟”烟
油中添加了依托咪酯成分，实质上是一种
新型毒品，一些青少年由于辨识力不足，
往往被“上头电子烟”迷惑。

依托咪酯，一种不溶于水的白色粉末
状物质，是麻醉类处方药品。它对中枢神
经系统有抑制作用，吸食后会让人产生短
暂“上头”的快感。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
看中了依托咪酯的麻醉作用，将其伪装成
上头电子烟，与烟粉烟油混合，披上危害
低的外衣将魔爪伸向年轻人。和其他毒
品相比，依托咪酯对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危
害更大，吸食者极易形成依赖，长期大量
滥用会出现脾气暴躁等情绪、思维和意志
行为的精神障碍，一旦超出身体耐受范围
时，甚至会造成死亡。

2023年 10月 1日起，依托咪酯被正式
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非法吸食、走
私、贩卖依托咪酯一律按涉毒处理。

“‘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检察
官提醒，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切勿盲
目追求新奇和刺激，要对“上头电子烟”
（依托咪酯）、“邮票”（麦角二乙胺）、“饼
干”（大麻）等披着伪装外衣的新型毒品保
持高度警惕，自觉抵制不良诱惑，避免误
入歧途。

记者 刘友旺

新华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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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记切记““是毒不是烟是毒不是烟””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七旬老人程
某驾驶三轮汽车载货又载人，途中车辆
不慎侧翻，造成老伴死亡的严重后果，自
己也涉嫌交通肇事罪，面临刑事处罚。4
月 28日，杏花岭区检察院消息，该院第二
检察部干警主动前往程某家中，以“家
访”的形式送达不起诉决定书，在依法办
案的同时传递司法温度。

此前，程某驾驶三轮汽车，车厢内载着
石料和妻子翟某某。行驶至杏花岭区232
县道时，车辆不慎侧翻，造成翟某某当场死
亡的交通事故。案发后，程某因涉嫌交通
肇事罪，被移送杏花岭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审查，该案系过失犯罪，程某与受害
人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抚育的四名子女
均对程某的行为表示谅解，希望司法机关
从轻处理。结合程某认罪认罚、社会危害
性小、取得受害人家属谅解等情节，杏花岭
区检察院依法对程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按照法律程序，不起诉决定书应当送
达本人。“老人刚失去老伴又大病初愈，我
们应该多走一步。”考虑到老人居住地偏
远、行动不便，承办检察官决定上门宣告不
起诉决定，同时在现场再次开展释法说理，
提醒老人严守交通法规，在日常生活中避
免疏忽大意。老人深受感动，不停说着最
朴素的“谢谢”，并一再承诺会遵纪守法。

“法律有尺度，亦有温度。”杏花岭区
检察院有关负责人表示，该院将不断创
新检察版“枫桥经验”，深入践行司法为
民宗旨，把各项检察为民实事做到群众
家门口、办到群众心坎里。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4 月 27
日，驾照已被吊销的男子王某，自认
深夜不会有交警检查，于是驾车上
路，却因闯红灯被交警综改大队民
警当场查获，受到相应处罚。

4 月 27 日晚 11 时许，交警综改
大队三中队民警巡逻至辛村街宏业
路口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径直闯

红灯通过路口，于是立即驱车上前，
示意司机靠边接受检查。面对交
警，驾车男子王某显得非常紧张，称
自己的驾照没有随身携带。王某的
反常表现，引起交警警觉，遂核查王
某身份，结果发现系统中没有王某
的驾照信息。眼看露了馅，王某只
得承认，之前因严重交通违法，自己

的驾照已被吊销，但他认为深夜不
会有交警查车，于是怀着侥幸心理
驾车上路，没想到因闯红灯被查获。

最终，交警对王某的违法行为作出
罚款2000元，并处行政拘留的处罚。交
警提醒大家，涉及牌证的违法是最严重
的交通违法行为，“失驾人员”必须重新
获取驾驶资格后，才可驾车上路。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很少开
车出门的吕某，对驾照审验期限一
无所知，在驾照过期 3年半后，仍驾
车上路，结果被高速交警查获。4月
28 日，山西高速交警五支队通报相
关情况，并就驾照的审验时限等问
题，向大家发出提示。

4月 9日 11时 30分，高速五支队
四大队民警，在辖区收费站检查时，截
停了一辆小轿车，发现驾车男子吕某
的驾照已被注销。听到自己的驾照被

注销，吕某一脸茫然，表示自己很少驾
车出行，也无交通违法记录，驾照不可
能被注销。随后，民警查询发现吕某
的驾照于 2021年 12月 14日到期，之
后既未主动办理换证业务，也未通过
官方渠道查询证件状态。原来，吕某
对驾照的审验期限一无所知，导致驾
照过期三年半，却浑然不知。最终，民
警对吕某“驾驶证超过有效期未换证
被注销仍驾驶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
为，处以 1000元罚款，并给他普及了

驾照审验期限的常识。
交警提醒大家，关注驾照审验

期限，建议提前 90 天内申请换领新
的驾驶证。超期 1年内可办理“期满
换证”，超过有效期 1年未到 3年的，
驾驶证会被系统注销，此种情况属
于“注销可恢复”状态，驾驶人通过
重新考取科目一后换证。如果驾驶
证超过有效期 3年会被注销，驾驶人
则需要重新考取驾驶证，才能具备
驾驶资格。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七旬老
人刚取款 5万元准备用来看病，可路
上不慎把装钱的手提袋丢失，好在
民警经过 3个小时的努力，手提袋及
时被找回。4月 25日，老人给公安小
店分局唐明派出所送去锦旗，感谢
帮助寻找遗失现金的民警。

“我的 5 万块钱丢了……”4 月

17 日，一位老大娘焦急地向唐明派
出所报警。接警后，值班民警张宏
伟带领辅警王振宇、张超立即赶往
现场。经了解，报警人高大娘 70 多
岁，她刚从银行取了 5万元现金，装
进手提袋里准备拿去看病。走了一
段路后，老人发现手提袋不见了，沿
途返回寻找无果。

得知情况，民警一边安抚老人
情绪，一边沿路排查走访，同时通知
同事调取沿途公共视频帮助查找。
经过 3个多小时排查，民警发现老人
行走途中手提袋滑落，随后被一名
路过的男子捡走。进一步调查，民
警找到那名男子，取回 5万元现金归
还高大娘。

老人肇事致妻死亡
检察院宣告不起诉

驾车闯红灯 一查还没证

丢失看病钱 民警帮找回

驾照过期三年半 糊涂男子不知情

男子售卖新型毒品被判刑


